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實驗(習)場所危害暨防護措施告知單
(電子電機範例)
	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告知日期：   年   月   日

	實驗(習)場所名稱
	實驗(習)場所門牌
	實驗室分機： 

	實驗室負責教師已告知潛在危害因子（老師勾選） 

	□ 化學性危害  □ 可燃性氣體  □ 輻射暴露及污染  □ 墜落   □ 感電   □ 缺氧   

□ 生物性危害  □ 粉塵危害   □ 其他               □ 無                           

	系所環安負責人核章： 
	系所系主任核章︰ 

	實驗(習)作業危害因素與防止對策（老師勾選填寫） 

	1、 基本遵守事項： 

1. 實驗(習)前與新進人員(學生、助理等)開會確認各項危害因素與防止對策等注意事項後簽核。 

2. 實驗室負責教師已提供實驗標準作業程序(如：儀器設備操作SOP)

實驗標準作業程序文件名稱(請自行表列填寫)：

(1)

(2)

(3)

3. 實驗室負責教師已教導並提供防護具使用

   □穿戴護目鏡、口罩、手套、實驗衣、包鞋等

   □緊急沖淋設備位置及操作

   □其他：

4. 實驗室負責教師已告知緊急逃生路線

   □逃生路線

□緊急聯絡方式
5. 實驗室學生已詳閱本校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校級版本下載參閱請至學校首頁/行政單位/環安室/相關法規/安全衛生規章/安衛工作守則。

□系級版本下載參閱請至系所網頁參閱。

□請實驗室所有新進人員於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上簽名，自行留存。

6. 其他本文件未提及之內容涉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注意事項亦應配合遵守。

二、作業項目：

□ 1.化學實驗           □ 8.使用氣體鋼瓶              □ 15.其他

□ 2.物理實驗           □ 9.須至2公尺以上操作實驗                           
□ 3.生物實驗           □ 10.須至校外實驗       
□ 4.雷射操作           □ 11.各種裸露電源或閘道開關安裝        
□ 5.游離輻射操作       □ 12.油漆、粉刷相關作業
□ 6.一般工作平台       □ 13.各種研磨作業 

        □ 7.機械設備操作       □ 14.電腦模擬實驗
三、可能之危害： 

□1.墜落、滾落           □7中毒.             
□2.感電                 □8.物體破裂              
□3.跌倒                 □9.與高低溫之接觸           

□4.夾、捲、切、割、擦傷 □10.與有害物之接觸        
□5.火災                 □11.其他        

□6.爆炸                              

四、危害防止措施：

(一)墜落、滾落 

□1.作業現場請教職員工生從事高架作業時，應依行政院勞動部頒布之「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辦理。 

□2.二公尺以上地面或牆面開口部分應設置護欄或護蓋；構台、工作台四週應設置護欄；樓梯、階

    梯側邊應設置扶手。 

□3.教職員工生於未設置工作平台、護欄等處從事高架作業時，應嚴格監督佩帶安全帶，必要時，於其下方設置安全網。 

□4.教職員工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實驗室負責人不得使其從事高架作業。 

  (1)酒醉或有酒醉之虞者。 

(2)身體虛弱，經醫生診斷認為身體狀況不良者。 

(3)情緒不穩定，有安全顧慮者。 

(4)教職員工生自覺不適從事該項工作者。 

(5)其他經主管人員認定者。 

(二)感電

□1.實驗室使用之電器設備、延長線等，於使用前應詳加檢查，不合格者不得使用。 

□2.實驗設備電源開關（包含分路開關）所設置之漏電斷路器，不得任意拆卸、破壞其用電設備之電路，必須經過漏電斷路器。 

□3.實驗前，應先進行該實驗風險評估，並穿戴適當預防感電用防護具。

(三)跌倒 

□1.實驗場所人員於每日工作前，應先整頓工作環境。 

□2.實驗用設備堆置，應排放整齊，不可佔用通道及妨害操作人員動作。 

□3.工作場所地面應盡量平坦，避免有鼓起或凸出物件，如無法避免，應加防護或警告標示。 

□4.樓梯間、地下室等昏暗工作場所，應裝設適當之照明設備。 

(四)夾、捲、切、割、擦傷 

□1.一般工作平台使用刀具或手工具，注意操作正確性。 

□2.實驗場所使用之機械，如有傳動帶、傳動輪、齒輪、轉輪等有使勞工被捲、夾、擦傷者，應設護罩或護欄。 

(五)火災 

□1.嚴禁教職員工生於倉庫及易燃物品堆放處或有「禁火」場所吸煙及使用明火。 

□2.有焊接作業時，下方如有易燃物品，應予移開或鋪蓋防火毯。 

(六)爆炸 

□1.所有鋼瓶應豎立直放，並加予固定。 

□2.高壓氣體容器與空容器應分區放置。可燃性氣體及氧氣鋼瓶應分開儲存。 
□3.必要時，鋼瓶應加裝防止靜電措施或偵測洩漏設備，例如:氫氣。
(七)中毒 

□1.實驗室負責人於實驗操作時請教職員工生有可能發生有機溶劑中毒、鉛中毒、四烷基鉛中毒及特定化學物質之工作場所作業時，應依行政院勞動部頒布之「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鉛中毒預防規則」、「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及「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處理。

□2.教職員工生於上述工作場所作業時，應佩帶合適之防毒口罩。 

□3.教職員工生於上述工作場所作業時，應實施局部排氣或整體換氣措施。 

(八)物體破裂 

□1.實驗操作須運送易碎物品時，應特別小心，避免碰撞破裂，擊傷人員。 

□2.實驗場所操作易碎物品(例如:燒杯、玻璃瓶)時，應特別謹慎，避免破裂割傷人員。 

(九)與高低溫之接觸 

□1.實驗室負責人請教職員工生從事高溫作業，其作息時間應依行政院勞動部頒布之「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處理。 

□2.教職員工生於操作液態氮時，應使用防凍手套及使用工具撈取液態氮，避免凍傷。 

(十)與有害物之接觸 

□1.實驗場所負責人請教職員工生於放置或使用有害物質之工作場所作業時，應要求穿著必要之防護用實驗衣。

□2.使用相關化學品應確認呼吸防護面具是否應配戴。

□3使用相關化學品應確實配戴合適護目鏡。.

	(十一)其他應注意事項請於下列備註

	

	本實驗室新進成員已熟知並將告知相關人員本告知單相關內容與注意事項。如有違反，下列簽章者願遵照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規及相關規定辦理。

	新進人員(學生、助理等)簽章：

實驗(習)場所負責人(教師)簽章：


※本告知單經新進人員與實驗場所負責人已共同於   年   月   日確認各項危害因素與防止對策等注意事項後簽核，並由實驗場所負責人留存備查。  
